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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吴梦毅 陈洁 张碧莹 解旭烨 罗锦雯

时间：11月24日
地点：三门县法院

在三门，有一名捕蛇“手艺人”，专挑毒蛇下手。

每年的清明节至农历五月初，冬眠醒来后的蛇开

始活动。在谢某看来，这是抓捕舟山眼镜蛇的最好时

候，山区水坑边很容易看到它们的身影，且此时的蛇行

动迟缓。

由于熟知舟山眼镜蛇的习性，只要天气适宜，忙完

农活的谢某就会骑着电动车在周边乡镇转悠，观察水

坑边和草丛，一旦发现眼镜蛇就慢慢靠近，接着用脚踩

住蛇身，徒手将其捕获，放入事先准备的网袋里。

很多村民都见识过谢某的捕蛇技巧，他也因此在

当地小有名气，附近餐馆和一些村民经常会找谢某买

蛇食用，于是谢某便做起了贩卖舟山眼镜蛇的生意，以

每公斤120元到200元的价格对外出售。有时候“货”

不多，他还从别人那里收购尖吻蝮、银环蛇、竹叶青蛇

等剧毒蛇转卖。

纸终究包不住火。前不久，谢某的非法营生被查

获，他家中养着的100多条野生蛇也被放生。之后，谢

某出具了“今后不捕猎野生动物”的悔罪承诺书，表示

自愿加入林业局的护林行动。

经审查，今年4月上旬至6月下旬，谢某在三门多

地非法猎捕舟山眼镜蛇248条。经鉴定，谢某猎捕并

贩卖的野生蛇类，均是国家“三有”野生保护动物。

法院认为，被告人谢某非法猎捕国家重点保护的

濒危野生动物，其行为已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罪，故判处谢某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4 年，并处罚金 1

万元。

时间：11月24日
地点：临海市法院

不少加油站为了回馈顾客，时常会推出加油送免

费洗车的活动。可汽车若是在接受清洗服务的过程中

被损坏了，加油站需要负责吗？

今年7月，杨先生在临海市一家加油站花了500元

加油。“最近在搞活动，你可以免费洗一次车。”由于加

油金额达到活动要求，加油站便送了杨先生一次免费

洗车的服务。杨先生很开心，在工作人员的指挥下把

车开进了自动洗车机洗车。

没多久，车子洗好了。细心的杨先生检查一圈后，

发现车前一个拉力灯破裂了。这是杨先生之前为了车

辆美观加装的灯，一个就要5000多元，加上工时费，4S

店最终给出的维修报价是8000元。

“洗之前好好的，你们得负责。”杨先生为此和加油

站多次协商，工作人员虽然承认灯是在洗车过程中损

坏的，但坚持认为洗车服务是免费赠送的，加油站不应

为此负责。

无奈，杨先生将加油站诉至法院。承办法官表示，

相关法律规定，因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而提

供的赠品、免费服务应当保证质量，不得免除其应当承

担的更换、修理、重作以及其他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免费并不是免责的借口，加油站应当赔偿杨先生的合

理损失。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加油站一次

性补偿杨先生6000元。

时间：11月24日
地点：台州市路桥区法院

88岁的王阿婆每天晒晒太阳，偶尔散散步，日子

过得很悠闲。然而，几只未栓绳的狗的出现，打破了

她平静的生活。

去年年底的一天，王阿婆吃过早饭后，像往常一

样在家附近散步。经过邻居家的炒面店后门时，一只

狗妈妈带着两只小狗围了过来，在王阿婆脚边转悠。

素来怕狗的王阿婆见到这阵势，瞬间慌了神，随即失

去平衡摔倒在地。一旁的行人看到，赶忙过来将王阿

婆扶起，三只狗见到人围过来，也散到了一旁。

随后，王阿婆被送到医院检查，被诊断为股骨

粗隆间粉碎性骨折，进行手术治疗，住院 32 天。今

年 7 月，经司法鉴定，评定人体损伤十级伤残。因

与狗主人协商赔偿事宜未果，王阿婆将对方告上了

法庭。

“我家的是小土狗，在自家门后玩耍，没必要栓

绳，我觉得错不在我。”庭上，狗主人对于王阿婆的损

伤并不认可，拒绝赔偿。“狗是你养的，不找你找谁？”

王阿婆生气地反问道。

“根据法律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或违

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

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官

立马向双方讲解法律关系。

法官还表示，由于饲养小动物的行为较为普遍且

动物存在一定的伤人隐患，因此法律赋予动物饲主更

高的注意义务，饲养动物致人损害适用的归责原则以

无过错原则为主，因而动物饲主必须提高法律意识与

安全意识，依照规定采取栓绳等必要措施，谨防动物

害人害己。

经过法官耐心释法，狗主人明白了自己的责任。

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狗主人赔偿王阿婆6万元，

纠纷圆满化解。

时间：11月23日
地点：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小王做“二房东”生意多年，前不久接了一笔划算

的单子：市场租金近3000元/月的房子，房东以1400元/

月的价格出租，租期7年。不仅如此，房东孔女士还帮

小王找来租客，租客愿意出2800元租金。孔女士对小

王的唯一要求是，7年租金必须一次性付清。

为何房东不直接租给租客，这样不是更赚钱吗？

对于小王的这一疑惑，孔女士说，租客的租金是三个月

一付，而自己想要一次性拿到7年租金。解开疑惑的小

王随后上门看了看出租屋，觉得房屋状况不错，当场与

房东孔女士签下租赁合同，一次性付清了租金117600

元。接着小王加了孔女士介绍的租客老张的微信，老

张向其支付了3个月租金、1个月押金共11200元。

可3个月后，小王向老张催租，老张不是“货款还没

收来”，就是“贷款还没批下”，总是让小王缓两天。近

半年过去了，老张仍未支付租金，小王决定上门催租。

开门的是一名七旬老人，听闻小王要找老张，却没好气

地说：“这里没有老张。”

小王懵了，想再打听打听，却被赶走了。于是小王

报了警。警察来了一问，原来住在房子里的老两口，正

是房东孔女士的父母。二老表示，房子一直是他们在

住，没有其他人，女儿孔女士在外欠了不少钱，现在不

知去向，联系不上。

这下，小王明白了，自己被“套路”了。他诉至法

院，要求解除与孔女士的房屋租赁合同，对方返还已收

取的房租。

法院经审理查明，涉诉房屋实际由孔女士父母居

住使用，孔女士并未履行交付房屋使用权的义务，现小

王客观上也难以取得房屋，更不可能继续出租房屋。

最终，法院判决解除房屋租赁合同，扣除以“老张”名义

向小王支付的 11200 元租金，由孔女士返还剩余租金

106400元。

徒手抓248条眼镜蛇，“手艺人”获刑

“二房东”上门催租，开门的竟是房东父母

狗狗一家三口出动，88岁老奶奶吓得摔倒

洗车服务免费送，所以洗坏了不用负责？


